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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  言

本标准等效采用了MSC.47(66)《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》及其修正案；MSC.48(66)《国

际救生设备规则》（LSA规则）及其修正案；MSC.81(70)《经修正的救生设备试验建议》及其修正案；

GB4543-2008《船用烟火信号》等文件中有关火箭降落伞火焰信号的章节。

本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达到了目前国际水平。

本标准由宁波振华救生设备有限公司技术部提出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宁波振华救生设备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钱照新、魏金水、陶善国、陶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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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箭降落伞火焰信号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火箭降落伞火焰信号的型号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识、包装、运输及贮

存的内容。

按本标准制造的火箭降落伞火焰信号适用于船舶、救生艇和救生筏遇险需求助时使用。该信号由火

箭发动器及火箭体、信号药柱、降落伞、引燃具、壳体兼导向管、连接件、安全盖及顶盖等组成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MSC.47(66) 《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》及其修正案

MSC.48(66) 《国际救生设备规则》（LSA）规则及其修正案

MSC.81(70) 《经修正的救生设备试验建议》及其修正案

GB4543-2008 《船用烟火信号》

3 型号

HGS 40-30000 发出红光光强 30000cd，燃烧持续时间 40s的红光降落伞火焰信号

RPF 40-30000 红光强度为 30000cd，燃烧持续时间为 40s的火箭降落伞火焰信号

4 技术要求

4.1 火箭降落伞火焰信号应符合 GB4543-2008及本标准的要求，并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

制造。

4.2 本信号拉发引燃后，应由火箭螺旋垂直上升推至空中不少于 300m处射出降落伞悬挂的红光火焰，

其火焰应：

a. 红光光强不少于 30000cd；

b. 红光持续时间不少于 40s；

c. 红光颜色按国际照明委员会规定的图样；

d. 红光火焰应不烧伤降落伞及附件，其下降速度应不大于 5m/s。

4.3 本信号外形直径应不大于 50mm，总长度不大于 295mm，其总重量应不大于 450g。

4.4 本信号外观颜色应为桔黄色，外表应光洁，无裂损，标志应齐全。

4.5 本信号应能在环境气温-30℃～+65℃的不良海况下正常使用。

4.6 本信号除去安全盖的施放状态，浸入水深 10cm处经 5min或不除去安全盖和前端盖的状态浸入水

深 1m处经 2h后，应不影响其使用性能。

4.7 本信号从 2m高处自由跌落至钢板平面上，应不引燃、不爆炸、但允许影响使用性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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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8 本信号引燃时应不瞎火、不爆炸或意外。火箭应安全可靠，其初始推力应恰当，引燃火焰应不灼

伤施放者的手。

5 试验方法

5.1 外观检查

用目测检查外表、颜色、标志应符合本标准第 4.4条、7.1条要求。

5.2 称重

用称重 2kg（感重 1g）的电子秤或适当衡器称出本信号的总重量应符合本标准 4.3条要求。

5.3 跌落试验方法按 GB4543-2008第 5.2.3条进行，试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 6.2条要求。

5.4 低温、高温试验方法按 GB4543-2008第 5.2.1条进行，试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 6.2条要求。

5.5 防水性能试验方法 GB4543-2008第 5.2.2条进行，试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 6.3条要求。

5.6 施放试验方法

5.6.1 施放试验在试验场或船上的专用发射架上进行，但至少一支应为手持施放。

5.6.2 本信号拉发引燃后，用秒表和目测相结合测定；

a. 发射处至射出降落伞及红光火焰处的垂直距离；

b. 火焰始燃至燃尽熄灭的时间；（供对比）

5.7 火焰光强及持续时间试验方法

火焰光强的测定应在试验室模拟黑体及风速 5m/s的条件下，用“ST”或等效照度计测量，从点燃

后第 10s开始，等间隔 5s读取 5个值，取其算术平均值后按下式计算：

1=A·S2

式中：I—— 光源的发光强度，cd；
A—— 光源垂直于照度计的读数，IX；
S—— 光源离照度计的距离，m。

或者用光强测定仪直接测量。同时用秒表测定火焰持续时间，分别取各支试样的算术平均值。

6 检验规则

6.1 火箭降落伞火焰信号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现行《船用产品检验规则》的规定向验船部

门申请船用产品检验。

6.2 首批试制的产品，工厂应会同验船部门按本标准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要求进行各项试验，经验船部

门认可后方能投入生产。

6.3 同工艺、同材料连续生产的产品，第批不得多于 480支。

6.4 产品的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

6.5 产品的出厂检验

6.5.1 厂质检部门应按表 2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和顺序逐批进行抽样检验，检验符合规定者向国家船检

局报告验，抽样数量第批不少于 3支。

6.5.2 出厂检验时，若外观、质量有任务一项不符合规定，则加倍抽样检验其不合格的项目，若仍不符

合规定，则该批产品全部退回返修。若性能有任一项不符合规定，则该批产品全部退回返修。

6.5.3 经返修后的产品可提交出厂复验，复验应抽取双倍试样仍按出厂检验的规定进行；若仍然不符合

其规定，则该批产品应予报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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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6 产品的型式检验

6.6.1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：

a) 新产品定型；

b) 结构、材料、工艺等有重大变动，足以影响产品性能或质量；

c) 批量生产后每隔 4年；

d)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；

e) 主管部门有检验要求时。

6.6.2 型式检验的试样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，按表 1规定的项目和顺序进行。

6.6.3 若型式检验时或施放试验有任一项不符合规定，则应严加检查后双倍取样复试，复试仍按型式检

验的规定进行，若复试任一项不合格，则该批产品应予报废。

表 1

序

号
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

出厂

检验

型式

检验

1 外观和结构 5.1.1～5.1.4 GB4543-2008 6.1条 √ √

2 耐高低温、耐湿热 5.2.1 GB4543-2008 6.2条 √

3 耐水、耐盐雾 5.2.2 GB4543-2008 6.3条 √

4 耐跌落 5.2.3 GB4543-2008 6.4条 √ √

5 安全性 5.2.4 GB4543-2008 6.5条 √ √

6 基本性能参数 5.2.5.1～5.2.5.5 GB4543-2008 6.6.1条 √ √

7 45°角发射 5.2.5.6 GB4543-2008 6.6.2条 √

8 反作用力 5.2.5.7 GB4543-2008 6.6.3条 √

7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7.1 标志

7.1.1 每一支产品的壳体和每一成品包装容器及运输包装箱应有 GB4543-2008第 8.1条规定的标志。

7.1.2 产品的性能参数还应包括橙色烟雾的持续时间和可见距离。

7.2 包装

产品的包装应符合 GB4543-2008第 8.2条规定。

7.3 运输和贮存

产品的运输和贮存应符合 GB4543-2008第 8.3条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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